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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申报单位名称：
待遇申领人身份证号：            待遇申领人姓名：
承诺内容：
一、我单位承诺能够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等国家法律、法规，按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医保局和本市相关政策要求为职工办理申领生育保险待遇手续，并承诺与申领生育保险待遇的职工存在真实劳动关系，不存在人员挂靠参保和提供虚假违规申领材料等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行为。
二、我单位知晓挂靠参保和提供虚假违规申领材料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也了解违反承诺所带来的后果，并承担与之相关的责任。
三、生育保险待遇申领人承诺与缴纳生育保险的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真实有效，不存在挂靠参保和提供虚假违规申领材料等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行为。生育保险待遇申领人自愿承担做出不实承诺所造成的法律后果，包括但不限于退回骗取的生育保险待遇，处骗取金额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被列入医疗保险领域严重失信单位名单并予以公示、对于涉及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等，并自愿接受相关部门实施的包括获得贷款授信，通报批评，公开谴责等在内的跨部门联合惩戒。

承诺单位法人签字（签章）：        待遇申领人签字：
承诺单位公章:                    待遇申领人联系方式：
承诺日期:  年  月  日            承诺日期：   年  月  日
